
信用卡國際

組織 

發卡機構向收單機構提出扣款請求之期限 

Visa 當服務或商品未提供時，需於交易清算日或服務約定提供日起 120 日曆

日（含例、假日）內，且追溯時間不得超過交易清算日之 540 日曆日。 

●服務未提供舉例說明：如98年1月15日以Visa卡購買某俱樂部會員資

格，但俱樂部在99年2月10日停業，而持卡人之會員資格仍為有效時

，發卡機構應於99年2月10日起120日曆日內，且不超過自該交易清算

日起算之540日曆日提出扣款請求。 

●商品未收到舉例說明：如99年1月15日以Visa卡購買傢俱，並約定於

99年3月15日將傢俱送至持卡人指定地點交貨，但3月15日當天商店

卻表示無法交貨時，發卡機構應於99年3月15日起120日曆日內，且不

超過自該交易清算日起算之540日曆日提出扣款請求。 

MasterCard 1.當商品未收到時，需於交易清算日或商品約定送達日起120日曆日內

。 

舉例說明：如99年1月15日以MasterCard卡購買傢俱，並約定於99

年3月15日將傢俱送至持卡人指定地點交貨，但3月15日當天商店表

示無法交貨時，發卡機構應於99年3月15日起120日曆日內提出扣款

請求。 

2.服務未獲提供 

（1）一次性提供服務：需於交易清算日或服務約定提供日起120日曆

日內。 

舉例說明：如 98 年 1 月 15 日以MasterCard 卡支付 98 年 3 月

15 日所提供的服務費用，但 3 月 15 日當天商店表示無法提供服務

時，發卡機構應於 98 年 3 月 15 日起 120 日曆日內提出扣款請

求。 

（2）服務中斷（非屬一次性提供服務）：需於交易清算日或特約商店

無法提供服務日起120日曆日內，但追溯時間不得超過交易清算

日之540日曆日。 

舉例說明：如98年1月15日以MasterCard卡購買某俱樂部會員資

格，但俱樂部在99年2月10日停業，而持卡人之會員資格仍為有



效時，發卡機構應於99年2月10日起120日曆日內，且不超過自該

交易清算日起算之540日曆日提出扣款請求。 

JCB 1.台灣國內交易： 

(1)服務商品未獲提供、提供之商品損壞、未獲得好的服務：交易清算

日起120日曆日內。 

(2)商品、服務中斷（非屬一次性提供）：商品預訂提供日(商品無法營

業日)起120日曆日內，且交易清算日起540日曆日內。 

2.如為國際交易，則自交易清算日 120 日曆日內。 

AE 國內、外交易於交易清算日起120日曆日內；或自下列任一日起算120日曆日內(以

最先發生者為準): 

(1)預定收受商品服務之日。 

(2)持卡人發覺預定商品服務無法提供之日，且不超過該首次交易清算日

起算之540日曆日。 

DINERS 當服務或商品未提供時，需於交易清算日或服務約定提供日起120日曆

日（含例、假日）內，且追溯時間不得超過交易清算日之540日曆日。 

●服務未提供舉例說明：如98年1月15日以DINERS卡購買某俱樂部會

員資格，但俱樂部在99年2月10日停業，而持卡人之會員資格仍為有

效時，發卡機構應於99年2月10日起120日曆日內，且不超過自該交

易清算日起算之540日曆日提出扣款請求。 

●商品未收到舉例說明：如99年1月15日以DINERS卡購買傢俱，並約

定於99年3月15日將傢俱送至持卡人指定地點交貨，但3月15日當天

商店卻表示無法交貨時，發卡機構應於99年3月15日起120日曆日內

，且不超過自該交易清算日起算之540日曆日提出扣款請求。 

註一：交易清算日係指收單機構將該筆交易交付於清算組織進行資料處理的日期，每筆交易清算日持卡

人可逕洽發卡機構。 

註二：請注意「處理爭議帳款程序」應以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之詳細規則為準。各信用卡國際組織對「處

理爭議帳款程序」有制定或變更規則、解釋及仲裁會員機構爭議之最終權限，所以持卡人主張爭

議帳款，不表示一定可以退款或對於分期付款未付部分無須再繳款。 

(其餘事項，可參考「持卡人購買商品或服務應注意事項」) 


